核能研究所新增計畫自我檢核╱專業諮詢意見表

（新增計畫案件審查需併計畫書檢附本表）
	計畫名稱
（分/子項）
	

	分支計畫名稱
	

	計畫執行單位
	

	自我檢核╱諮詢參考項目(由計畫執行單位勾填)

	項次
	是
	否
	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

	1
	
	
	有無預做研發項目之危害辨識、評估及控制？

	2
	
	
	是否使用輻射源？

	3
	
	
	是否使用環保署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？

	4
	
	
	是否使用勞動部列管之管制性化學品？

	5
	
	
	是否符合相關法令（輻防法規、物管法規、職安法規、環保法規等）及其他規定？

	6
	
	
	計畫書是否已編列輻安、職安、環安等之管理、人員訓練、設備購置及其他安全防護所需費用？若是，請於項次8中簡要說明編列費用之用途；若否，亦請於項次8中說明未編列之理由。

	7
	
	
	是否已進行必要之輻安、職安、環安等專業諮詢？
註: 若輻安、職安、環安等三項專業諮詢中有一項以上（含一項）不需要則勾選否，並在項次8中補充說明。

	8
	
	
	其他說明事項（必填）

	簽　章
	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審核：                執行單位主管：

(分項/子項主持人)　　　　(分支主持人)

	職安審查委員意見：

□無建議意見。 

□建議意見為：(空間如有不足，請以A4尺寸白紙附記並簽名)

審查委員：

日    期：


107年12月12日核定








